
 

 

政務司司長記者會答問全文（一）

＊＊＊＊＊＊＊＊＊＊＊＊＊＊＊

　　以下為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今（四月二十六
日）午在政府總部新翼會議廳會見新聞界的答
問全文（中文部分）：

記者：有沒有評估今年七•一遊行人數呢？如
果今次的決定令到很多市民不滿或很氣憤的
話，人數會不會超出你們的想像呢？

政務司司長：我相信香港市民是務實的，他們
一定要看到這次人大決定的合理性、合法性，
以及清楚說明，讓我們知道中央對這次政制發
展的立場，現在給了我們一個空間：在○七/○
八年選舉安排裏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研究，使
到更民主化。我相信這些是我們將來的發展途
徑，當然香港是一個自由地方，任何人都可以
參與任何合理、合法的抗議行動。

記者：其實人大常委會已經說了在二○○七和
二○○八年的普選是可以修改，在你心目中是
否有一個時間表，例如是在第三號報告書內是
否可能會有具體方案？如果沒有的話，是否可
以趕及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前提出來？

政務司司長：我們的第三號報告書是總結了現
時我們在第一號及第二號報告書所收取的經
驗，以及各方巿民和中央的意見。再加上人大
在這方面所作出的法律解釋，以及最近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而說出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
以修改的是甚麼地方，或者是立法會選舉方法
可以作出甚麼修改，我們把這些羅列出來，盡
量想聽取各方意見，但亦希望各位在這方面提
出方案。有關的詳細情況，我希望各位等候一
會，我們盡量可以在五月內會提出準確報告向
各位交代。

記者：你剛才提及到有甚麼地方可以修改，是
否不排除有一個框架，即譬如選委會的人數可
以增加或立法會的人數是可以增加，或甚至乎
選委員的選民方面可以更具代表性，可以擴
大，是否不排除這些地方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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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你說得絕對正確，你所說的我們
都認為是應該有彈性可以修改的範圍，包括立
法會的組成人數，雖然比例有限住，我們亦知
道人數有彈性，兩方面都可以增加，即是由直
選方面所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和功能團體產生的
議員人數亦可以調整。

記者：現時○七／○八年不可以普選，政府方
面會不會考慮給一個時間表，何時才可以普選
呢？

政務司司長：我們現時一定要專注處理關於○
七年特首選舉產生方法的修改和○八年就立法
會產生方法的修改，有關下一步政制發展的程
序我們一定要根據現時《基本法》四十五條和
六十八條循序漸進的方法，下一步去處理。

記者：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要求○七／○八年
直選，現時中央決定不給予，你對這一班市民
有什麼交代、有什麼解釋？

政務司司長：我很相信對於這個普選的訴求是
大家都共識、知道的，因為普選亦是香港立法
會的最終安排，和行政長官的選舉方法，這是
《基本法》有所決定的，這是沒有爭議的，只
是速度問題。關於這一點，香港各方面的意見
是相當分歧的。我很相信香港普羅市民見到人
大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跟 我們應該還有很多
空間讓我們爭取修改，在這空間以內，進行比
較務實的工夫，最終目標，在○七、○八年部
分可以體現出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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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記者會答問全文（二）

＊＊＊＊＊＊＊＊＊＊＊＊＊＊＊

記者：現時大家都想就方案作出討論，但你每
次都說現時不是討論方案的適合時機，但我們
香港未討論方案之前，中央已定出一個框框說
○七、○八年不可以普選，你會否覺得中央是
漠視了香港很多人的聲音，和你是否覺得你自
己有沒有現實反映港人需要在○七、○八普選
的聲音呢？

政務司司長：不如讓我們先了解究竟發生了甚
麼事，我想大家要先清楚問題的是與非。專責
小組在一月成立，我們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問
題和原則問題廣聽取社會方各方面的意見。我
們亦向中央有關部門溝通了，我亦如實向香港
市民反映了意見，在三月底四月中裏，我們分
別發表了第一號報告書、第二號報告書，全面
交代了香港市民的意見。而且總結了專責小組
對於有關問題的看法。這兩份報告書和市民的
意見包括了各界人士對政制發展不同的訴求都
原原本本呈交給中央來考慮。行政長官確認了
專責小組這兩份報告書的看法和結論之後，決
定根據人大常委會在四月六日作出的解釋提交
了報告，務請人大常委會確定需要修改○七、
○八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方法。而
人大常委會考慮了行政長官報告書是從一個宏
觀的層面來考慮香港各個因素，包括香港各界
人士的意見，特別是基本法四十五條和六十八
條的規定，循序漸進的原則和香港實際的情
況，決定香港的政制是應該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發展的，這樣才能確保香港繁榮穩定不會受到
影響。所以人大的決定是完全照顧到香港利益
而考慮的。還有一點，就是中央今次確定了○
七、○八年產生的辦法是需要修改，亦都明確
講出修改的範圍，我們可以依然有不少的空
間，透過這個改變，選舉委員會或立法會的組
成，使香港市民可以共同在政制發展推進。而
中央這個決定，可以使香港人，香港社會早早
知道香港政制發展裏面，中央具體的想法，在
這方了面做了個很穩固、清楚的基礎，可讓我
們可以開始下一步的工夫。所以我們應該正面
地看這個問題，我相信市民會很理性地面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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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決定。

記者：司長，雖然你說現在還有很多修改的空
間，但其實有很多人都覺得今次人大常委寫得
這麼「實」，這麼「死」，其實非常窒礙和局
限政制方案的討論，其實你覺得空間有多大
呢，你說有很大空間？

政務司司長：正如剛才所講，關於立法會的組
成方法、行政長官選委會的組成方法、有關人
數和組別方面都可以有修改和考慮的空間。另
外有關於立法會方面，亦可以令其更具代表
性，人數方面也可以考慮，在這些程序方面，
人大今次的決定的確並沒有任何限制，我相信
我們在這方面有充分彈性，讓我們在討論方面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記者：似乎在這個範圍內尚未滿足到普遍的民
意。

政務司司長：有關普選問題方面，香港的確在
這方面的意見是分歧的。但我覺得我們一定要
知道和明白到我剛才所說的政治上的現實，在
這方面我們能夠得到任何進展，是需要務實地
看，我們要在立法會得到大多數議員的支持、
行政長官的同意和中央的批准。我們現時和立
法會就這方面未曾有共識的情況下，我很相信
中央會採取一個較為審慎的決定，也回應到我
們所求。

我們要緊記今次我聽到很多人對政制發展速度
的意見，但有一點很清楚的，雖然對於何時普
選方面是有很大的分歧，但有一個共同願望是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方法是需要修改的。
而行政長官方面亦向人大作出一個報告，人大
亦接受這個報告，換句話說，我覺得這是一個
正面的反應和正如我剛才所述，給我們一個黃
金機會，展示香港真真正正的政治的成熟。

記者：你怎樣回應民主黨批評這次的決定是京
人治港？

政務司司長：剛才我很詳細講了整件事的由
來。由一月開始，我們的工作，根據專責小組
的兩個報告、行政長官給中央的報告，要求中
央作出決定。每一個步驟中央均作出解釋，然
後作出今天的決定，都是根據憲法、基本法的
程序進行的，有些是中央決定，有些是香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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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廣泛民意之後作出的報告。有些問題是由中
央作出的決定，就是政制發展方面，中央確有
這個權責。但在香港特區方面，我們亦有自己
的責任，充分將香港的意見表達出來，作出一
個我認為大家可以接納的方案。

記者：司長，很多記者都會記得以往多次詢問
你究竟○七/○八的普選會不會被排除，你的答
覆都說這是方案，我們並不是在討論方案，我
們討論的是是否需要修改，但現時人大出來的
竟然是否定了○七/○八的普選。你覺得你以往
所講過的說話是否在欺騙香港市民？你是否覺
得有需要澄清？你以往說過如果你覺得所做的
是對不起良心時，你會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你會如何處理？

政務司司長：首先，我剛才詳細解釋把我們今
次的工序由一月份開始的工作和盤托出，每一
步解釋給各位知道，然後人大亦做了他們的工
夫。今次人大的決定，在決定書裏寫得十分清
楚，是根據他們看到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特
別是看到我們以往民主發展步伐，再加上香港
在這方面意見的分歧，以及現時立法會有一半
是由地區產生的議員，這個格局在未經考驗之
時而作出他們的決定。人大有權責可以作出這
樣的決定。當然我們在專責小組裏面的工作，
第一號報告書我們是談法律程序；第二號報告
書是談原則性的安排。但人大亦有他們自己的
決定，在作出這個決定時亦有向我作充分的解
釋。

　　我亦相信，大家亦見到專責小組在這方面
的工作是認真的、透明度高，而且我們亦如實
反映香港各界、各方面的意見。專責小組的確
已經盡了我們每一分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中央
採納了專責小組向行政長官作出的建議，而最
後行政長官對人大常委會作出報告，說出○七
／○八年兩個選舉方法是應該修改，這是一個
很大的進步，是容許我們在這方面向 普選最
終目標邁進。

　　另外，現時專責小組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
做，特別是要做第三號報告書，於五月份完
成，跟 我希望專責小組能夠向香港社會方面
就政制發展問題方面尋求共識，能夠達到一個
三方面都可以接納的方案，在這方面專責小組
是責無旁貸的，我們三人會繼續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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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司長你剛才說過很多次人大常委今日決
定之後還有很大空間去修改選舉辦法，我想你
再講多一次，有多大的空間，抑或只是修修補
補，象徵式作一點修改，去壓低一些人的聲音
當作為回應呢？例如立法會議員的人數會否多
很多，或者直選方面多一些呢，功能組別多
些，又或者特首選舉那方面，提名委員會擴大
了之後一定會有很多提名人出來的時候，才會
一人一票去選舉，另一個問題你擔不擔心你的
方法在立法會不能獲得通過，人們會繼續爭拗
下去呢？

政務司司長：任何一樣事不能獲得立法會通過
都不會是一個很理想的方案，所以我們提交任
何方案時都應有充分的把握，得到三分之二立
法會議員的同意及特首的支持，在這條件之
下，我才向立法會提出的。現時我所說有關修
改的空間，任何今次人大常委會決定裏面沒有
排除的都是我們考慮的空間。即是說行政長官
產生方法的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界別、裏面的
組成，使其更具代表性的，亦都可以考慮；立
法會裏面，本身的人數，組成的方法，亦都可
以增加，譬如我們可以將功能組別，或者是直
選的人數，每一方面都增加超過現時的三十
個，變到四十個或者五十個。這些都是現時人
大決定沒有排除的。另外，使到每一個功能團
體裏面每一個組別更加具代表性都可以作出考
慮的。我所說的空間就是圍繞 這兩個大的安
排。

（待續）

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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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記者會答問全文（三）

＊＊＊＊＊＊＊＊＊＊＊＊＊＊＊

記者：司長，剛才你很強調人大常委有它自己
的決定，但是小組也有盡力去反映港人意見，
其實這變了是人大常委自己可以去決定一些事
情，這是否會使你的第三號報告書，其實也只
是你有你做，它有它的決定，小組則變了像一
些人所說，只是作為一個工具的小組，而不是
真正反映港人意見呢？

政務司司長：我想我們這三個多月來的工作做
了甚麼，大家是有目共睹，亦有兩個報告書作
交代。當然，我們在這段時期內一直跟中央有
溝通，譬如中央在有關附件一和附件二裏的
「如有需要」作出解釋，亦是根據專責小組在
香港聽取各方面意見而做出來。另外，今次它
作出這個決定，容許香港在二○○七和二○○
八年的特首及立法會的選舉方法可以修改這個
決定，亦是源於我們小組第二號報告書所作的
建議，這個建議為特首所接納，然後特首作出
這個報告而產生出來。我們在這方面是跟中央
有溝通，但是我們當然要尊重有關政制發展的
安排，中央是有它的權責，《基本法》亦給予
它權力這樣做。但我見到中央做這方面的工作
時是有板有眼，清清楚楚，按部就班地做，亦
考慮到港人意見和行政長官的報告，然後才辦
事。現在已經明朗很多了，首先是很清楚知道
二○○七特首選舉的安排，以及二○○八年立
法會的選舉方法是可以修改。而且在修改裏，
中央已把規範列了出來，很清楚地把規範寫出
來，我相信現在的情形是，工作和工序大多數
是會在特區方面。我很希望在這方面跟立法會
和普羅大眾，好像剛才所說，大家要坐下來細
心地討論，尊重各方面的意見，並說出自己的
憂慮和建議，希望盡快可以在這方面達到共
識，向民主方面邁進。

記者：小組成立時，許多人都期望你可以幫助
港人爭取普選，至今亦有一半以上的人希望普
選，你覺得這次是中央漠視了香港的意見，還
是小組未能反映香港人的意見？你是否覺得出
賣了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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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有關香港普羅大眾對選舉的訴
求，我們在第一號、第二號報告書均有詳細交
代，香港人會看到的，中央作出的決定的、說
出的理由亦說得很清楚，這次發出的決定書中
亦講出其原因，這並非說中央沒有考慮我們的
意見，亦不是說小組沒有向中央表達香港市民
的訴求，而是中央根據實際情況、香港現時的
情況，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六十八條
作出決定的。而且這個決定將現時情況明朗
化，使我們有更好的基礎研究下一步應該如何
做。我想我們應該用一個比較正面的角度看待
這個決定和我們以往所做的工序。

記者：你之前一直以香港社會對於○七／○八
年普選有很大的分歧，似乎以此去合理化中央
現時以此抹煞○七／○八年普選的可能。不
過，正如你的報告書或之前的一條問題都有提
到，香港有過半數人其實是希望有○七／○八
年普選。但現時在香港社會未討論這個可能性
之前便已經關了門，叫香港市民要很理性地接
受這個政治現實，即是你都沒有回答，你有否
感覺到自己出賣了香港人呢？

政務司司長：我相信我所做的工夫香港市民是
看得到的，由我一月份接受這工作時，一直我
所做的東西已向市民作出交代，我所說的事項
亦有記錄在案，我們做出的報告書市民亦看得
到，市民所說的一言一語我如實向中央反映，
亦沒有遺漏任何事項。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亦
要尊重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中是有權有責，作
其決定，而且他亦希望香港的政制安排中能夠
有一個實質的討論，希望我們能夠很清楚知道
中央在這立場上作出這方面的工序，使我們現
時所做的工夫，若後來發覺中央不滿意、不會
批准時，那就失望更大。

　　從這個方向正面去看，我們覺得這三個月
的工夫沒有白費，看得出是有進展的。當然，
任何決定都不可以令香港人百分之一百滿足，
這是公共行政的一個最大挑戰。但是最重要，
我明白到，亦很深信，就是香港人對這些問題
是相當理性去處理，他們明白到現時的政治制
度如何，我們香港的地位，中央所說的有沒有
理由，之後他會採取他應該做的方法。對於專
責小組，我很相信普羅大眾都會採取合理的態
度去看我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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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我補充多一點，解答這條問
題。即是社會上的意見分歧，我們在三月內已
跟不同的團體會面，在立法會內外都看很清
楚，有很多跟我們會面的團體包括政黨、亦有
功能組別的代表，表示他們對○七／○八年即
時普選有所保留；以及如果你特別看看立法會
的組成，在立法會內直選的議員和功能組別產
生的議員，就○八年普選的立法會，目前是沒
有共識。所以，我們作為專責小組，一方面我
們已經充份反映香港社會的意見，另外一方面
我們亦要正視香港社會內就普選問題依然是有
分歧，以及我們在處理政制發展正往前走時，
香港社會一定要積極及正面去看，香港特區和
北京之間都要達成共識才可以往前走。意見上
是有分歧，如果是事實，我們便會正視，積極
去做。

記者：司長，你剛說過這一次是顯示香港人政
治成熟的黃金機會，如果七•一時又再發生如
去年「七•一」時的情況，或者有如今年上半
年政制爭拗的情況，你覺得會不會影響中央考
慮給予香港加快民主進程呢？

政務司司長：我不想對有關香港人對於他們自
己表達的方式作任何揣測。但有一點是我深信
的，就是對於在這一次政制發展（的討論
中），我們如何達到普選這個最後目標，這在
乎於香港特區普羅大眾、立法會議員，以及行
政長官和中央的互信，互相理解各方面的情況
這個基礎來做，會是更順暢。因為《基本法》
附件一、附件二，要求三方達成共識，如果是
對抗、硬碰的話，根本是不能達到共識，我們
希望在這方面大家在面對這個問題，面對這個
挑戰，我們要心平氣和坐下來聽聽對方的意
見，希望可以採取對話的形式，找尋出能夠代
表香港長達利益的最好的方案。

多謝各位。

（請同時參閱英文部分） 

完

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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